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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四）股票代码：

６０１６０６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７２

，

４２２．８４

万股

（六）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均为新股发行，无老股

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本次发行中网上及

网下申购发行的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６

日起

上市交易。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

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九）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上市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名称（中文）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名称（英文）

Ａｎｈｕｉ ＧｒｅａｔＷａｌｌ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５７

，

６２２．８４

万元（本次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王本河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合掌路

９９

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对子公司军品科研、生产、销售进行管理；机械设备及配件、

电气设备及零部件、锚具及零部件、轨道交通产品的零部件、汽车配件、塑

料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生产及销售；军用技术民用化系列产品

的研发；投资管理。

主营业务

发行人为控股型公司，其主营业务均通过子公司开展，分为军品业务与民

品业务两部分，以军品业务为主。 其军品业务包括迫击炮弹系列、光电对抗

系列、单兵火箭系列、引信系列、子弹药系列、火工品系列的研究、设计、生

产、总装和销售。

所属行业

Ｃ４１

其他制造业

邮政编码

２３０００１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４６８７９１５

传真

０５５１－６４６８７９２０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ａｈｃｃｊｇ．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ａｈｃｃｊｇ＠ａｈｃｃｊｇ．ｃｏｍ．ｃｎ

董事会秘书 张兆忠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董事

本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

３

名为独立董事，均由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性别 董事任期

王本河 董事长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张海平 副董事长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何 勇 董事、总经理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余明祥 董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张兆忠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余 颖 董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冯顺山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汪大联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杨运杰 独立董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二）监事

本公司监事会由

７

名监事组成， 其中

４

名为股东代表监事、

３

名为职工代表

监事，股东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职起止日期

常兆春 监事会主席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储洁印 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沈庆国 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徐晓军 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吴海峰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罗有坤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黄万德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三）高级管理人员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和总工

程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４

名，具体情况如下表所

示：

姓名 职务 性别 任职起止日期

何 勇 董事、总经理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刘世伦 副总经理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彭 成 财务负责人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张兆忠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男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四）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

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７４．０２％

的股权， 为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军工集团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住所为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４６３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本河。 军工集团为国有资

产授权经营单位，从事的主要业务为国有资本运营，未从事具体经营业务。

安徽省国资委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军工集团

１００％

的股权，为发行人的实

际控制人。

四、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５７

，

６２２．８４

万股，本次发行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占发行

后总股本的

２０．４４％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及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本结构 发行后股本结构

股数（股） 比例（

％

） 股数（股） 比例（

％

） 锁定期限（月）

一、有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军工集团（

ＳＳ

）

４２６

，

５０１

，

５５９ ７４．０２％ ４２６

，

５０１

，

５５９ ５８．８９％ ３６

湖南高新创投（

ＳＳ

）

７４

，

９０９

，

６９２ １３．００％ ７４

，

９０９

，

６９２ １０．３４％ １２

国海投资

４０

，

３３５

，

９８８ ７．００％ ４０

，

３３５

，

９８８ ５．５７％ １２

华融资产（

ＳＳ

）

２０

，

９５９

，

６０４ ３．６４％ ２０

，

９５９

，

６０４ ２．８９％ １２

长城资产（

ＳＳ

）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５７ ２．３５％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５７ １．８７％ １２

二、无限售条件

Ａ

股流通股

本次发行社会公众股

－ －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４４％

无

合计

５７６

，

２２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７２４

，

２２８

，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所持股份的锁定期限自股票上市之日起计算。详

细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之“一、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二）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１３７

，

３５７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

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

姓名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

１

安徽军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４２６

，

５０１

，

５５９ ５８．８９

２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７４

，

９０９

，

６９２ １０．３４

３

安徽国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４０

，

３３５

，

９８８ ５．５７

４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

，

９５９

，

６０４ ２．８９

５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２１

，

５５７ １．８７

６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８

，

８９７ ０．０５

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６２

，

３１０ ０．０１

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５６

，

０７９ ０．０１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８４８ ０．０１

１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８４８ ０．０１

合计

－ ５７６

，

８２５

，

３８２ ７９．６５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４

，

８００

万股（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３．３３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市盈率：

２２．９３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五、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３

，

３２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网上、网

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主承销商东海证券包销股份的

数量为

３７７

，

８９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５８

，

３９７．０１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２６％

。

六、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９２

，

８４０

，

０００

元。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中证天通［

２０１８

］证验字第

０２０２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七、发行费用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２４

，

９５６

，

３２０．００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４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律师费用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３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

发行手续费及招股说明书印刷费

１

，

１７１

，

４２２．８４

发行费用合计

３７

，

４９７

，

７４２．８４

注：以上发行费用不含可抵扣的增值税。

每股发行费用：

０．２５

元

／

股。（按不含增值税的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

八、募集资金净额：

４５５

，

３４２

，

２５７．１６

元；

九、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９２

元

／

股（按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十、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１４５２

元

／

股（按公司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

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

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上述数据已经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中证天通（

２０１８

）证审字第

０２０２００１

号）。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财务会计数据及有关的分析说明请详见本公司已刊登的招股说明书， 本上

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已经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阅，并出具了“中证天通（

２０１８

）证特审字第

０２０２００１

号”审

阅报告。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

２０１８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不

再单独披露。 本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一、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流动资产（元）

１

，

５７９

，

３９２

，

７４９．９２ １

，

６７４

，

４０１

，

２７５．６８ －５．６７％

流动负债（元）

９５５

，

７８８

，

５７２．３９ １

，

０５９

，

８２１

，

６４７．９０ －９．８２％

总资产（元）

３

，

０１６

，

８３６

，

８２４．３６ ３

，

１０３

，

９２７

，

８０１．３７ －２．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元）

１

，

６６８

，

９９１

，

２８６．２８ １

，

６６１

，

４０９

，

９５５．９４ ０．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

股）

２．９０ ２．８８ ０．４６％

项目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７

年

１－６

月

（经审计）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５７６

，

５２１

，

７７１．７４ ５４２

，

４５９

，

８３６．５２ ６．２８％

营业利润（元）

２６

，

３９１

，

７３９．６６ １５

，

４８２

，

４９１．９５ ７０．４６％

利润总额（元）

１９

，

８６７

，

５２５．７６ １４

，

５３９

，

４２３．０５ ３６．６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元）

１５

，

８１７

，

５６６．０６ １０

，

９２６

，

３１４．７１ ４４．７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１２５

，

３３０．５０ ６

，

４２６

，

１３３．１５ １１９．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２ ５０．０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

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 ０．０１ １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９５ ０．７２ ０．２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

资产收益率（

％

）

０．８５ ０．４３ ０．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８２

，

６４０

，

４６２．５５ －３９

，

１４４

，

６４４．４６ １１１．１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０．１４ －０．０７ １１１．１２％

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二、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５７

，

６５２．１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８％

。

实现营业利润

２

，

６３９．１７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０．４６％

，主要系研发收入增长所

致。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５８１．７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７７％

，

主要系公司研发收入增长以及营业外支出金额较大所致。 实现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４１２．５３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１９．８１％

，主要系当期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小所致。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公司主要经营状况正常，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管理层及主要核心业务人员保持稳定，主要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及销售等各

项业务运转正常，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结构较为稳定。公司经营情况以及其他可

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方面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预计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后，公司生产经营状况良好，

生产模式、销售模式、采购模式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

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实现的营业收入为

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９８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５．３２％－１０．９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４

，

８００．００－５

，

２００．００

万元，较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１２．２３％－２１．５８％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

，

８００．００－５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较

２０１７

年同

期增长

２７．９２％－３８．５８％

。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不存在同比大幅下降

的情形，营业收入、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会发生重大变动。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要求，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已

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卫岗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

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账户号为：

５５１９０２９８４３１０６０２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公司简称为“甲方”，银行简称

为“乙方”，保荐机构简称为“丙方”）：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

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

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

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婧、丁正学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

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

并抄送给丙方。

六、甲方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四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抄送给丙方，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二、其他事项

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

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

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订立对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

要合同。

（四）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八）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九）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异

常。

（十三）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俊

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２３

号投资广场

１８

层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９２８

号

６

层投资银行部

电 话：

０２１－２０３３３３３３

传 真：

０２１－５０８１７９２５

保荐代表人：郭婧、丁正学

项目协办人：杨旭章

其他项目组成员：宋维平、何亮、程希、王瑜、杨玲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东海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8

月

2

日

（上接A25版）


